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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悖论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

徐圣煊,  杨    忠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在现有国际局势下，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然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失败概率极大，但创新困境的根源还未得到系统解答。使用

悖论作为元理论工具，按照“悖论识别—悖论治理”的分析思路，基于创新链视角探究颠覆性技

术创新中悖论的凸显条件、悖论类型、治理策略及其内在逻辑。首先，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动内在

的多样性、变动性、稀缺性是悖论的凸显条件；其次，提出了战略层面悖论和运作层面悖论两种

悖论集合及其具体悖论类型构成，创新失败是悖论凸显的消极后果；最后，通过中心化共生逻

辑和动态重组逻辑下的治理策略，对矛盾要素进行整合和协同，可实现对创新困境的有效治

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形成更多颠覆性技术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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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对颠覆

性技术创新的探讨成为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议题（曲冠楠等，2023）。颠覆性技术创新是

指在技术或产品领域创造出戏剧性变革、重大跃迁，并颠覆现有市场和产业或创造新市场或产

业的创新（Bower和Christensen，1995；曲冠楠等，2023）。由于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模糊性、不可

预测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失败的概率极大。比起持续发生的渐进性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是罕

见的（Capponi等，2022；许佳琪等，2023）。正如Fleming（2007）所说，在技术领域，“几乎所有的

发明都是无用的；少数具有中等价值；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发明是颠覆性的”。在大国科技发展

相互角力的时代，缺乏颠覆性技术创新造成了产业基础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进

而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李玉花和简泽，2021）。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颠覆性技术

创新成功率低的深层次原因与应对策略，既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亟须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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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前沿理论议题。

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本质上是讨论技术变革在组织及产业场域中“涌现”的性质与

规律（Tushman和Anderson，2018）。一些文献围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展

开，指出对颠覆性技术价值识别的误差（Garrison，2009）、企业自身惯性和能力的限制

（Christensen，2013）以及管理者认知不足（Vecchiato，2017）等因素都会导致颠覆性技术创新失

败，但“后视镜”的归纳视角对现实的解释力度并不系统也不深入。纵观技术浪潮的兴替，颠覆

性技术创新远比想象中困难，科学探索越是迫近“无尽前沿”，创新和发现就会变得“既贵又

难”。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研究甚至明确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日渐式微（Matthews，
2025）。如何理解这种创新困境?许多研究揭示了各类悖论的广泛存在。例如，Juhász等（2024）
发现长期生产率的增长和短期生产率表现不佳构成了悖论，导致颠覆性技术的采用很慢。在美

国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的颠覆性创新中，母公司在为新行业提供合法化的同时往往损害其

“子女公司”的生存（Lange等，2009），二者显示出一种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状态。这些对立的力

量相互依赖、相互冲突且持续存在，在凸显时加剧了颠覆性技术创新战略决策和运作机制上的

张力，构成了阻碍创新的困境。作为一种“元范式”，悖论理论关注如何管理相互矛盾但又相互

依存的要素，强调和复杂性的融合以及管理这种复杂性的必要性。通过识别凸显的悖论关系类

型，可以明晰创新相关的发展困境，聚焦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Benner和Tushman，2015）。
选择正确的策略进行有效治理，能够推动悖论从凸显状态变为隐匿状态，以化解阻碍张力、实

现创新目标（Smith和Lewis，2011）。尽管现有研究对悖论类型识别进行了丰富的探索，但悖论

的具体表现仍取决于特定的情境（Schad等，2016）。颠覆性技术往往打破既有技术路径，从产生

到价值实现的过程涉及多方主体的协同与创新战略的选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模糊性、突变

性和破坏性，这些特性在内部加剧了组织管理中所面临的多种矛盾的权衡取舍难题（武亚军和

葛明磊，2024），而在外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推动技术范式的革命（李玉花和

简泽，2021）。然而，在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一特殊情境下，悖论的凸显原因、存在哪些悖论类型及

其具体表现尚不明确，如何有效治理也缺乏探讨。回答这些问题能够从普遍性更高的管理哲学

层次把握本质规律，准确定位创新困境的根源，增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整体认识，对国家的

政策制定以及企业的技术投资决策、战略规划、协作网络搭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技创新由科研小领域向经济社会大领域加速拓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内涵不仅跨

越了企业的组织边界，也超越了供应链上下游的范畴，进而向整个创新链拓展（周江华等，

2022）。创新链本质上是创新联合体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各创新主体的有机连接为关键，将分散

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组织起来以推动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活动（杨忠和巫强，2021），既体现国

家层面的科技创新战略，也强调链主企业带领下主体间的协同运作，为动态、复杂的颠覆性技

术创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逻辑线索。因此，本文从创新链切入，创造性地将悖论理论引入颠覆

性技术创新研究，回答以下问题：（1）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究竟存在哪些悖论类型?（2）这些悖论

为何凸显?（3）如何进行悖论治理?其内在逻辑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按照“悖论识别（凸显条

件和悖论类型）—悖论治理（治理策略和治理逻辑）”的分析思路构建了一个整合性框架，从更

系统的层面打开“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何困难”这一研究黑箱，并提出针对悖论组合的治理策略，

为加快颠覆性技术涌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思路。

 二、  文献回顾

（一）颠覆性技术创新及创新链相关研究

颠覆性技术是指开辟全新领域、替代现有主导性技术的革命性技术（Bower和Christ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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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可以助力后发者以非均衡方式超越在位企业，获得行业领先地位，实现行业和产业格局

的“颠覆性重构”。与一般性技术创新相比，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以下特征：（1）初期方向上，技

术路线模糊多变，难以事先预见。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技术演化竞争的结果，既无法提前进行设

计和安排，也无法预知其应用场景，需要在多样化的场景中不断探索、试错，经过多轮技术反馈

后再以非线性方式出现。（2）中间过程上，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极为复杂。相对于一般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导致创新链的价值创造面临更大挑战，主要体现在

创新主体更多样、组织架构更动态，极易受到资源、能力、市场机会等方面的约束。（3）最终结果

上，会破坏现有的技术范式、既有竞争规则和现有需求，并形成新的技术轨道、产生新的产品及

相应产业，从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曹晓阳等，2018）。在当前国际局势下，颠覆性技术创

新在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方面，比以往更具战略意义。因此，综合国家层面、产业

层面和企业层面，本文在后续部分的分析将主要涵盖科技型链主企业（及其主导的产学研合

作）、国家（地方政府）两个维度，从而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情境下的完

善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一个持续组织、干预、支持和治理的内生过程，涉及技术、市场、各方主

体与经济社会的深层互动，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战略机制（刘安蓉等，2024）。已有研究多

是从产生（识别）、采纳和扩散等单个角度分析问题，重点聚焦创新能力突破、数字技术使用和

价值网络重塑等创新产生的内在机制（Ho，2022），相对于当前的实践存在一定滞后：首先，系

统分析层次尚显不足。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具有多主体、多阶段的高度复杂和动态特性，不同

创新主体和创新环节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相互交织、相互共存的生态关系，需要超越传统的企

业间合作模式，对创新失败率高的原因形成更为系统的认识。其次，现有研究缺少兼顾其技术

和经济意义的综合视角（Capponi等，2022）。既有颠覆性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低端领域，侧重于

商业模式、组织结构、价值网络等内容，对意味着高端创新的“技术突破”则有所忽视（刘海兵

等，2023），缺乏对于技术创新本身的模糊性、破坏性、高风险性等本质特征的考察，特别是对技

术与市场二者的协同机制涉猎较少（李东红等，2021），忽略了技术与市场之间存在“死亡之谷”
的关键问题。

因此，本文选择创新链视角，因为“链”作为一种隐喻，背后隐含的多主体和多阶段属性为

理解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提供了高度适配的切入点。首先，从创新主体上看，颠覆性技术创新

是基于组织战略层面的创新活动，涉及组织与其外部环境各相关主体之间的跨层次互动（许佳

琪等，2023）。而创新链包含了多元主体间的多重互动，其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各主体的有机连

接，即“政产学研用”彼此间的协作与整合（杨忠和巫强，2021）。此外，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外部

性，由市场配置创新资源无法达到最优状态，存在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作为链长在创新活

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同时，政府对产业化技术创新的支持需要由具体

的企业来实施，链主企业承载国家战略使命，又代表市场前瞻需求，不仅自身拥有强大的技术

实力和产品创新能力，而且承担着创新活动组织者和价值分配者的角色，主导创新主体间的协

作分工、要素配置和利益协同。其次，从过程上看，从颠覆性技术萌芽到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是

一个完整的跃迁过程，包括“从0到1”的原理发现、“从1到10”的技术开发，“从10到100”的商业

化以至于“从100到N”的产业化，其间要跨越多次“死亡之谷”，才会产生新场景、新市场与新产

业，逐渐完成对现有主流技术的替代（方晓霞和李晓华，2024）。可见，创新链为深入理解颠覆性

技术创新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抓住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点，对其内在规律做出更加

全面、清晰和有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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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悖论及其治理研究

悖论是相互依存的要素之间的持续矛盾，这些要素单独存在合理，但同时出现却显得不合

常理，既相互对立又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Schad等，2016）。悖论有四个要素：（1）悖论是相互

矛盾的，存在冲突和对立；（2）悖论是相互依赖的，一方的存在需要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3）悖论无法被消除，而是持续存在；（4）即使可局部、暂时地调和，张力依然会在条件变化时再

度凸显（Berti和Cunha，2023）。 由于悖论是无法解决的，对悖论的治理不在于控制或者消除悖

论，而要关注悖论是如何凸显的，以及建构行动者应对悖论的方式（Smith和Lewis，2011）。恰当

地识别、理解并治理悖论，可以使对立元素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让矛盾转化为组织

持续进化的动力。反之，悖论如果不被识别或治理，可能导致强化的恶性循环（Schad等，2016）。
通常，悖论有“隐匿”和“凸显”两种状态，当悖论要素间张力强度弱时，悖论处于隐匿状态，

当悖论要素间的张力被激发后迅速增强，悖论进入凸显状态（Smith和Lewis，2011）。对此，

Smith和Lewis（2011）提出了一种解释框架，即多样性（plurality）、变动性（change）、稀缺性

（scarcity）会使潜在的悖论凸显出来。多样性增加了不确定性，变动性引发了新的冲突和竞争，

而稀缺性则加剧了资源的分配压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涌动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多

样性、变动性和稀缺性这些激发潜在悖论的条件也更加显著和复杂。先前的许多研究指出，资

源的稀缺性（Battilana和Dorado，2010）、组织能力的约束（胡谍等，2025）、成员多样性和技术快

速变化（武亚军和葛明磊，2024）、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动（林海芬和胡严方，2023）等会加剧矛

盾要素间的不相容，引发冲突，创新困境由此产生。呈凸显状态的悖论往往对组织发展存在一

定阻碍作用，需要通过治理策略使其重新回到隐匿状态以化解问题（Smith和Lewis，2011）。可
见，识别凸显的悖论关系能帮助厘清阻碍发展的缘由（林海芬和曲廷琛，2023），在此基础上缓

解资源稀缺性约束等凸显条件正是应对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下，创新活动中涉及多方要素与复杂悖论关系，每种悖论类别包含具

体的悖论类型嵌套于组织之中，构成了技术变迁过程的基本特征。Bodrožić和Adler（2018）剖析

了从18世纪到今天的技术历史，展示了悖论贯穿于颠覆性技术的演变始终——“从水力到蒸汽

再到电力，这些历史上的技术浪潮，无论如何，都嵌入在今天和明天、探索和利用、稳定和变革

这些持续和潜在的悖论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层次探索经济社会中的悖论，提

出了多种悖论组合。Smith和Lewis（2011）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将广泛的悖论归纳为学习悖

论、组织悖论、归属悖论和执行悖论四种类型，代表了组织的核心活动。林海芬和曲廷琛（2024）
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提出了战略变革情境中的18个悖论类型归属于6种悖论类别。这些共性层面

的悖论综述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但正如Schad等（2019）指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

不同创新活动中关注的悖论要素具有显著差异，已有的悖论表现也会根据情境不同得以更新

和扩展。随着对颠覆性创新的研究逐步从技术创新框架向更广泛的组织战略与系统性协同演

变（许佳琪等，2023），更多的悖论类型也应该被纳入这一复杂情境中。首先，从技术演进规律

看，颠覆性技术通常打破既有技术轨道，呈现出极高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和突变性（曲冠楠等，

2023），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非同步性、资源投入与成果显现之间的时间错配等因素交

织，使战略性决策充满由矛盾的目标、多个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多元化使命导致的张力关系，

也令研发活动不断陷入试错与慎行、推翻与重塑、发散与聚焦等悖论局面之中（罗瑾琏等，

2021）。其次，从组织协作机制看，颠覆性技术创新通常依托多元主体构建创新链进行协作，多

元主体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涉及多项目交叉推进、高度异质性知识整合以及资源与

利益配置的不均衡（胡谍等，2025），导致运作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矛盾又彼此支撑，共同构成

统一体。基于上述分析，相比一般性的创新活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更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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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仅使原有共性悖论表现得更为尖锐，还催生出情境特有的新型张力，已有基于一般性创

新活动总结出的悖论分类体系在此情境中明显存在适用性缺口。因此，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情境

下重新识别悖论类型，不仅拓展了悖论理论的应用边界，也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对“为何颠覆性

技术创新成功率低?”给出清晰的回答，从而形成创新管理理论新发现。本文框架如图1所示。
 
 

战略层面悖论凸显条件

• 需求多样性
• 科技路线变动性
� 能力和市场机会的稀缺性

运作层面悖论凸显条件

• 主体多样性
• 组织架构变动性
• 资源和剩余价值的稀缺性

悖论类型

战略层面悖论

• 长期与短期
• 探索与利用
� 商业与社会

运作层面悖论

• 集中与分散
• 竞争与合作
• 稳定与变革

凸显条件

战略层面悖论治理策略

 组合平衡
 阶段聚焦
 敏捷开放

运作层面悖论治理策略

 模块重构
 共益协同
 枢纽统领

战略层面

运作层面

从静态取舍逻辑
到动态重组逻辑

内在机理

从分散式竞合逻辑
到中心化共生逻辑

治理策略

 
图 1    本文的整体研究框架

 

 三、  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的悖论识别及凸显条件

从创新链视角来看，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考察包括外部变革与内部多样性，意味着创新困境

主要体现在战略和运作两个层面：在战略层面，“颠覆”通常意味着改变规则，实际上是一种对

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进行重构的战略变革，目标在于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在运作层面，颠覆

性技术“涌现”于多个创新主体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之中，包含了多元主体在组织及产业场域

中的多重互动与相互学习。因此，提出颠覆性技术创新中或存在战略层面悖论（技术—市场之

间）和运作层面悖论（各创新主体之间）两类集合，并将具有相同应用范围的悖论类型归为一种

悖论集合。

（一）战略层面悖论及凸显条件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创新链外部存在战略层面悖论的凸显条件：一是市场需求多样性。

创新链的重点是将科学或者创意转化为市场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产品。然而，技术的更新换

代通常出现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往往面临技术能力、目标消费者和产品战略的多重转变

（Ozalp等，2023）。随着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异质性被充分激活，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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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需求、个性化定制成为常态，企业因此面临着市场接受度、竞争环境以及商业模式等多重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二是科技路线变动性。由于技术轨道的不连续跳跃，会使得技术发展方

向突然转变（Nagy等，2016）。纵观近现代科技发展史，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在初期并不为人所

知，其商业价值在后期才不断涌现，如计算机技术、青霉素和量子力学等。由于早期识别相当困

难，大企业乃至国家都有可能做出错误而沉重的选择，如选择电子管还是晶体管、胶片相机还

是数码相机。三是能力和市场机会的稀缺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实现依托于国家创新能力体系

的各个层面，但在巨额成本和超长周期的刚性要求下，主体往往受到多重能力约束。此外，“颠
覆”意味着传统产业归零或价值网络重组，掌握先发优势的企业将异军突起，实现对原有行业

主导者（在位企业）的替代，未能及时应对的企业将“被颠覆”，失去原有的市场地位甚至惨遭淘

汰。长期来看，在位企业也无法“一劳永逸”，超额利润必然会吸引大量国内外竞争者、跟随者、

模仿者来瓜分有限的市场空间，加剧对于市场机会的争夺。在以上三种条件的单独或者共同作

用下，悖论从隐匿变为凸显。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存在三种战略层面悖论：一是长期与短期。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要经

历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多个周期，企业既要实现短期可衡量的产出，也需维持对长期目标的承

诺。短期实践需要以长期目标作为战略牵引，从而保证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性，而长期目标则要

通过嵌入短期实践之中以获得正当性与可操作性（Feuls等，2025），因此，二者在策略制定与资

源动员过程中彼此嵌套、相互依赖，但同时也构成深层张力。短期导向强调确定性与快速反馈，

侧重于可量化绩效与资本回报；长期导向则依赖持续投入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容忍，往往面临

回报延迟与成效模糊的挑战。在能力和市场机会稀缺的情况下，企业将面临更差的市场表现、

更大的财务脆弱性，以及来自投资方的压力，此时对短期绩效的关注会导致那些需要更长时间

兑现的系统性回报被主动放弃，从而抑制颠覆性技术创新，影响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市场需

求的多样性亦催化了这种倾向：不同细分市场快速变化使得企业愈发依赖短期反应，削弱了长

期深耕某一技术领域的耐心。科技路线的变动性则进一步加剧了二者张力：由于技术轨道存在

突变性，早期做出的研发决策可能会因技术范式转移而失效，此时由于长期性的研发布局占据

了资源和制度支持，将对短期目标的执行形成牵制。这些外部条件共同激化了短期效率与长期

发展之间的悖论，不利于新技术“性能超越点”的涌现与规模化发展。

二是探索与利用。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探索与利用通过交互支持组织学习而相互强化：

没有探索，就没有新知识可利用，现有技术的改进便缺乏支撑；没有利用，探索到的成果就失去

了吸收、转化与价值实现的载体，二者在创新过程中不可分割（Smith和Lewis，2011）。但资源竞

争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之间也同时存在矛盾重复利用成熟知识体系可能会导致开创性探索被

忽视和抑制，创新的“破坏性”则无从谈起；而在不可预测的前沿探索中投入大量资源，容易使

企业现有的技术能力得不到充分运用，甚至失去原本依靠成熟技术及应用所维持的市场地位。

这种张力在科技路线变动、市场需求多样和机会稀缺的背景下被极大激化：科技轨道的非连续

跳跃使得原有技术积累迅速贬值，用户群体中不断涌现新的价值诉求，现有知识加速失效，企

业不得不加大探索力度以防范被颠覆风险，但探索新技术投资大、周期长，必然会在内部引发

资源分配冲突，影响已有产品的持续迭代改进。而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对实现回报

的时间容忍度降低，必须在多元战略中作出优先选择，探索与利用会在研发策略的转变过程中

呈现为显性冲突（Morandi等，2021）。
三是商业与社会。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情境下，企业的商业目标与社会使命相互依赖、相互

促进。颠覆性技术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其发展的全过程与国计民生各个方

面相互交叉，其重构性、变革性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失序与动荡，甚至直接影响到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悖论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

105



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履行社会责任、回应利益相关方期望成为企业实现商业目标的必要

条件。而只有获取商业回报，企业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扩张，推动颠覆性技术向社

会场域扩散，增进公共福祉。与此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在能力和市场机会稀缺的

情况下，社会责任投入很可能延缓技术商业化进程，导致企业错失先机。此时尽管回应了社会

关切，却违背了对股东的承诺。但当企业优先考虑商业化利益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就会降

低，甚至忽视或刻意淡化技术变革潜在的社会危害，带来严峻的社会挑战。当科技路线的变动

性导致技术应用范围迅速扩张至社会复杂系统的各个领域，制度环境和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

化，导致张力持续再生。一方面，由于社会各界的评价标准高度异质，在技术伦理等争议问题上

难以达成稳定共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企业无法向所有利益

相关方提供普遍正当的解释（Bankins和Formosa，2023）。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属于尚未建构

制度边界的新兴领域，社会影响不可预测，政策监管等治理手段常常滞后于技术扩散速度，即

便进行局部缓冲，二者之间的张力也会以新的形式反复显现。

（二）运作层面悖论及凸显条件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创新链内部存在运作层面悖论的凸显条件：一是主体多样性。颠覆

性技术创新是跨越政产学研用等多个创新主体的复杂活动。在创新链的不同阶段，主导者也表

现出差异：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高校及科研院所主导基础研究、企业主导应用研究，金融机构

和中介机构提供辅助性支持，产业需求则来自市场用户。随着全球化劳动大分工的发展，创新

链表现出全球化形态，跨区域合作更增添了主体的多样性。二是组织架构变动性。随着技术复

杂性的不断提高，创新链内部各主体动态自组织形成纵横交错、多边互动的复杂关系，主体

互动中的合作签订、机构新设、合同到期、联盟解体等都会导致创新链组织架构的变动。三是资

源和剩余价值的稀缺性。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资源投入需求巨大且利益相关者众多，导致二

者在相对意义上永恒具备稀缺性。在这三种条件的单独或者共同作用下，悖论从隐匿变为

凸显。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存在三种运作层面悖论：一是集中与分散。在创新链中，集中式系统

通常以政府和链主企业为核心节点，通过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提供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进行创

新活动的规模化部署，这为分散式的创新探索提供了互补性资源支撑。集中决策下，创新链可

以连接不同的知识来源，并加强成员间的有效互动和技术领域之间的互补性创新，从而培养了

分散主体的吸收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与此同时，分散式创新架构拥有大量的外部知识潜在接

收者和与外部环境的接口，多元主体负责不同创新任务，凭借其专业特长和异质性知识不断丰

富集中式系统，激发了其局部灵活性、市场响应速度和创新发现能力（Hung，2017）。然而，二者

的高度依赖也意味着冲突要素的共存：集中式系统强调控制性、稳定性与统一性，以确保资源

配置效率与一体化的行动秩序，这与分散式创新的自组织、灵活性与去中心化之间存在潜在张

力。在资源稀缺时，集中式系统的“计划式管控”增强，链主企业设定规则和标准化流程，无疑会

对分散主体的自由度、灵活度产生限制，不利于探索性、原创性的知识涌现；当主体多样性持续

增加、组织架构变动性加剧时，主体间的认知框架差异不断强化，分散单元的灵活行动和相对

松散的协作关系会反复冲击集中管理对资源基础和制度安排的稳定性需求，导致组织间信任

下降、协调机制失效，集中式系统“名存实亡”，阻碍技术变革决策和实施。

二是竞争与合作。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市场化再到技术社会化的过

程，涉及大量主体的博弈与竞合（曲冠楠等，2023）。聚合在创新链上的主体通过合作整合异质

性资源、扩展能力边界，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只有保持一定的竞争状态，在关键环节保留

主导权，才能获得参与协同创新的市场地位。两者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并行展开，但也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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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矛盾。当资源和剩余价值稀缺性增强时，竞争行为对合作关系会形成实质性冲击。此时各

主体更倾向于优先保护自身利益，通过设定排他性边界、减少知识披露、弱化参与承诺等防御

性策略防止竞争优势的损失，从而破坏了合作所依赖的信任基础与共享机制。在主体多样性增

加、组织架构变动频繁的背景下，原有稳定的合作规范被打破，导致新加入主体缺乏历史积累

的声誉约束，竞争方式更易体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创新链也容易流于形式。但另一方面，合作关

系也可能对竞争活力产生抑制。基于创新链整体性目标的合作安排虽有助于提升协作效率，却

限制了一些主体根据自身利益调整战略方向、进行差异化竞争的空间，导致其响应技术机会或

突发挑战的能力在高度规范化的行动框架下被压缩。

三是稳定与变革。在创新链中，通常通过规则制定、流程规范、角色固化等方式构建稳定性

机制，以确保多元主体在复杂环境中持续协作。稳定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积累信任关系，沉

淀经验知识，为颠覆性技术创新这样的变革性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与执行支点。而变革

性则体现在创新主体不断突破原有边界，通过组织再设计、跨界协作、创设新制度等方式打破

旧有秩序、重塑合作关系，乃至对既有创新体系进行全流程的变革再造。变革性促使创新链体

系动态更新与自我修复，形成有助于颠覆性技术后续改进的新稳定机制和合作规范。与此同

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矛盾关系并在外部条件下张力凸显。在资源和剩余价值稀缺的情况下，稳

定性加剧了原有价值网络的固化，导致系统性路径锁定和认知惯性更加严重，削弱对新兴机会

的感知与响应，影响企业在关键时期的变革决策。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重大技术突破往往是被

在位企业研发出来，但因其挑战了现有利益格局而被边缘化。在主体多样性和组织架构变动性

加剧时，变革容易过度破坏原本有效的体制机制，体现为协作网络频繁重构、信任关系反复中

断以及系统合法性迅速下降，使得原有的稳定性基础遭遇持续冲击，协调成本不断上升，最终

损害创新绩效。

（三）颠覆性技术创新困境的悖论解释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一大难点在于创新链构建时期研发战略的选择。在市场需求多样性、科

技路线变动性、能力和市场机会稀缺性三种条件的作用下，创新链中涌现出长期与短期、探索

与利用、商业与社会三种战略层面悖论。在多对悖论凸显的情况下，创新链规划失灵，突出体现

在技术维度：一种情况是企业不具备自主创新的强认知，也相对欠缺响应国家战略的能力与意

愿，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选择 “短平快”的跟随与模仿战略，对回报周期较长的原创性研究参

与度较低。这样就导致了在科学子系统或者技术子系统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性进展，让

颠覆性成果的涌现变成了“无源之水”，并且因为“短期的、能够快速利用、商业利润导向”的研

究对创新资源的挤占，引发了国家科技投入的非良性循环和企业对旧模式的路径依赖。

另一种情况是，尽管对新技术的整体投入处于较高水平，但研究方向出现技术性偏误或者

无法对接新兴市场需求，许多着眼于长期回报但短期收益难以支撑的企业可能会“倒在黎明

前”，一些有潜力的颠覆性技术也在创新链前半段就“夭折”。这就意味着：即使科学子系统产生

了有前景的科学原理，也未必能够进入技术子系统，被开发为新技术（第一个“死亡之谷”）；而
技术子系统向市场子系统的演化则是需要经历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破坏现有技术范式的漫

长过程，这一过程中新技术即使有部分性能点上的超越，也可能因为当下不具备条件或场景进

行商业化的规模部署，从而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现有主流技术、市场格局的变革式替代（第二

个及更多“死亡之谷”）。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另外一大难点在于创新链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持续有效的协作。在主

体多样性、组织架构变动性、资源和剩余价值稀缺性三种条件的作用下，创新链在运行中涌现

出集中与分散、竞争与合作、稳定与变革三种运作层面悖论。在多对悖论凸显的情况下，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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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受阻，主要体现为：在组织维度，缺乏颠覆性技术创新组织模式，难以形成有效的跨组织互

动；在环境（制度）维度，受制于科研评价等体制机制障碍，未能真正形成支撑创新链发展的融

通机制，导致知识生产部门、技术研发部门、商业应用部门之间出现脱节，科研指向与产业要求

愈发分化，从而割裂了颠覆性技术创新从0到1再到100的内在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两类悖论集合及其中多对悖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交叉融

合、相互影响、协同联动，形成“悖论结” （paradox knots） （Sheep等，2017）。这些“打结”的悖论在

未形成良性平衡时会共同产生消极作用，阻碍创新链的高效构建和稳定运行，导致创新失败率

大幅提升。最终，只有少数的科学原理，能跨越不同环节间的“死亡之谷”，产生重大技术范式变

革，成为颠覆性的创新。图2、图3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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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链视角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困境的悖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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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度（T） 组织维度（O） 环境维度（E）

颠覆性技术创新困境的具体表现

技术路线选择偏差，出现
战略误判与产业机会错失

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缺乏
长远的战略规划，放弃长
期投入

坚持利润最大化，忽视承
担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运作层面
悖论

战略层面
悖论

……

要素投入不经济

政策配套不充分

平台载体不完善

……

创新链
规划失灵

创新链
运行受阻

各部门条块分割、协调
不足、低水平重复研发

竞争加剧导致知识保留、
资源独占、流程隔离

……

组织架构随机波动和行
动者无序运动

 
图 3    颠覆性技术创新困境的具体表现——基于TOE分析框架

 

 四、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悖论治理策略

结合上文分析，可见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悖论的表现极为丰富，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且不

同悖论类型之间普遍存在引发性和传递性特征（林海芬和曲廷琛，2024），单一方面的治理机制

并不能化解多重悖论。这就要求不能仅从单一策略视角出发，更需要立足于复杂性和动态性逻

辑进行系统分析（武亚军和葛明磊，2024）。在创新链这一复杂系统中，对悖论的治理不应局限

于某一对矛盾要素，而是要建立整体性、全局性、非线性思维，摆脱“一个问题一个答案”的桎

梏，进行应对策略的体系化设计。以分离、平衡、整合和动态转化等经典的悖论治理方式为理论

指导（Smith和Lewis，2011；Schad等，2016），本文提出6种颠覆性技术创新情境下的悖论治理策

略，有助于将悖论从显性状态转变为隐匿状态，进而部署完整有效的创新链，推动颠覆性技术

创新实现。

（一）战略层面悖论治理策略

1.组合平衡：目标并行的风险对冲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决定了单一技术路线或价值导向难以应对其高度不

确定性。组合平衡策略通过同步配置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资源投入与目标设定上形成“多轨并

行—交叉赋能”体系，有效对冲战略层面三类悖论的负向张力。

首先，构建“目标导向攻关”与“自由探索容错”的双轨机制，回应长期与短期悖论的时间错

配矛盾。基于技术复杂性、研发周期及应用潜力等指标，对颠覆性技术进行分类遴选，进行资源

的跨期配置。短期而言，集中力量突破目标明确的关键领域。政府针对重点领域的短板和痛点，

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实施重大攻关任务，通过政府采购、应用补贴等方式为各主体提

供稳定的市场预期，以“精准需求”牵引技术跨越。企业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焦点任务的攻关，加

快“爆发点”的涌现，增强创新主体和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支持非共

识性的自由探索，营造宽松试错、宽容失败的制度生态，激励各类主体同台竞技，以确立最佳的

技术路线。同时通过财政支持、试点保护、政策窗口期等降低企业压力，提供一定“保护空间”，
避免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因短期绩效压力而导致战略短视。企业应进行针对性的战略变革，

“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短期商业模式的资产互补性为长期的原创性技术创新积累知识基础。

比如，DeepSeek选择通过让渡模型的部分短期利益获取用户支持和行业影响力，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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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附加服务实现价值变现，使其长周期的研发工作可持续。

其次，建立“前沿探索”与“技术优化”的动态协同机制，转化探索与利用悖论。通过划定合

理资源比例用于颠覆性技术的底层原理研究与现有技术的效率改进，推动不同技术路线的知

识交叉共享。政府层面，建立颠覆性技术和产业应用相互反哺的协同循环：一方面，依托产业优

势打造应用场景，为颠覆性技术的市场利用提供落地生态，加快前沿技术向未来产业的转化；

另一方面，利用颠覆性技术反哺已有的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实现高端创新对低端

制造的替代。例如，在东莞市政府的支持下，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利用当地的产业环境，将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长期探索的基础研究快速转化，同时利用这些创新成果推进当地传统产业数

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发展。企业创新战略方面，可以把常规业务和全新的探索进行结

构分离，形成互补性资产相互推进，华为终端业务部与“2012实验室”的双元创新模式即为例

证：前者负责产品功能迭代，后者聚焦探索性技术突破。一方面，二者通过定期技术对接实现成

果转化，形成“边攻关、边应用”的机制；另一方面，终端业务部紧跟国际一流标准，通过既有产

品的迭代改进和效益优化为“2012实验室”提供研发资本。

再次，构建“国家战略—商业目标—社会使命”的协同机制，弥合商业与社会的多元诉求分

歧。对于企业而言，将社会价值导向融入自身的核心战略是实现价值附加的重要途径。在未来，

具有包容性、特定意义驱动型的新领域、新赛道，也许正是商业增长的第二曲线。企业需要整合

效率驱动、愿景驱动和使命驱动，构建“以社会信任获取市场回报，以商业盈利支撑愿景践行”
的闭环机制。例如，宇树科技秉持“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持续推出一系列高性能的机

器人，在电力巡检、勘测探索、公共救援等领域为社会发展贡献了坚实力量，自然而然地在市场

层面产生经济效益，由此回应投资者诉求。同时，建立包含技术商业化回报率与社会影响评估

的双重评审体系，如百度自动驾驶平台在商业方案开发时同步构建伦理风险防控系统，确保技

术应用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生演进。

2.阶段聚焦：时间维度的优先级排序

在不同时期，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点突破领域也不同。这就要求把握时间节奏，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侧重关键矛盾，形成资源分配优先级排序。阶段聚焦策略通过战略需求凝练应对长期

与短期悖论，通过资源分期投放应对探索与利用悖论，推动颠覆性技术层次性、递进式涌现。

在顶层设计的宏观单元，政府要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组织科技界、产业界等多领

域的专家系统凝练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形成具有时间标尺的“清单”及“路线

图”，充分体现“近期、中期、远期”每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当前，在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应在关系国家安全和产业自主可控的关键领域进行重大部署，一方面要求技术方向比

较明确，预期可以取得基础研究的重大进展或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要求产业带动性

强，对相关行业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基于此，遴选出近年来需要攻关的重大方向，建立专门支

持机制，通过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引导企业参与和资本投入。这一导向为创新链提供了明确的

工作重点，化解长期与短期悖论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市场盲目。

在开展创新的微观单元，构建资源分期投放机制。在技术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内，创新链的

主要任务和资源投入随时间调整，每一时期各有侧重，以缓解探索和利用悖论引发的方向冲突

和资源争夺。在早期基础研究阶段，应以探索为主。例如，通过国家科技计划资助具有偶发性的

基础研究，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积累知识原理与培育基础人才。在技术开发阶段，探索和利用并

重，需要重点投入以应对双重需求，即既要开发全新的技术路线，打破对传统技术轨道的依赖，

又要推动已知技术领域迭代完善，推动现有产业迭代升级。在商业化阶段，利用为主，即整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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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知识，加快相关产业落地，加速“创造性破坏”进程。

3.敏捷开放：边界搜索与动态响应

颠覆性技术的指数级爆发特征与多学科融合趋势，要求创新主体具备外部知识吸纳能力

与技术迭代敏捷性。敏捷开放策略通过提升认知开放程度和动态响应速度，应对长期与短期悖

论中的路线突变及商业与社会悖论引发的风险治理问题。

面对长期与短期悖论，关键在于打破封闭式研发环境，突破本地搜索局限，同时将快速响

应嵌入创新链的各个环节。在认知边界开放上，企业要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衔接，构建全

球化的视野格局，积极监测跟踪国内外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动向，快速跟进技术前沿，注重机会

搜寻。在技术路线论证之初，可借助概念验证、中试与预研等手段快速试错，排除不可行的路

线，对那些具备可行性的技术加速布局，抓住技术爆发窗口期实现市场占领，赢得发展先机。政

府应当完善科技创新开放机制，充分挖掘创新要素中的活跃成分，通过相应的政策调整来扩大

创新链上的主体规模，确保学术界和产业界人员都能够在技术攻关中论证，避免单一的技术驱

动模式。在技术快速迭代上，政府要完善颠覆性技术的遴选机制，对通过中试的技术提供加速

审批通道，从政策端缩短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时间差。

在颠覆性技术加速向社会系统深处渗透的背景下，许多敏感技术（如AI、基因编辑、脑机

接口等）的市场扩张往往与风险扩张同步发生。当社会风险未被及时感知和回应，将会反噬其

商业合法性。因此，企业一开始就要具有高度的认知开放性，将社会责任履行以及技术伦理争

议纳入商业逻辑构想之中，广泛地引入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人员、伦理学家、公众代表），对政

策、法律、伦理风险进行前置审查。在此基础上，持续动态调整技术应用方案，完善合规治理架

构，实现“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同时，有关部门也要保持信息开放，加强技术风险的公开论证和

前置判断，一方面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妥善的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另一方面与时俱进，加

快相关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更新，使颠覆性技术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提升与社会福祉增进的双

重载体。

（二）运作层面悖论治理策略

1.模块重构：灵活有机的结构耦合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组织边界的封闭性与结构惯性常造成跨主体互动受阻，进而割裂创

新链。模块重构作为融合多元主体的组织策略，旨在打破原有体制割裂、流程闭合、结构僵化的

状态，构建一种具备可嵌入性与可适配性的网络式组织架构，在跨组织空间中重塑资源联通与

角色分工秩序，应对集中与分散悖论以及稳定与变革悖论交织带来的结构张力。

化解集中与分散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有组织的科研体系与成果转化生态系统。首先，鼓励

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由链主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及高校、

科研机构，通过合作共建、并购整合等方式打造校企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围绕重大攻关目

标开展协同研发。这类组织形态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灵活有机、职责清晰的关联接口，体现

了集中推进的战略协同性，抑制了分散式协作中常见的目标漂移与行动碎片化问题。其次，健

全技术转移网络，打造高水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技术经理人培养，用专业的平台、专业的

人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搭建链接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桥梁。再者，链主企业要将研发任务进行

模块化分解，将各技术专项分配给承担主体并对其合理赋权，或基于委托研发、专利许可或技

术转让等方式向其他主体采购原理模型、关键部件与技术模块，使分散主体得以嵌入创新链集

成系统，但在功能上保留承担主体的模块内自主权，提升决策体系的柔性，避免传统集中治理

模式下的机械和僵化。

为应对稳定与变革悖论，应在组织内部嵌入结构柔性与运行弹性，在结构稳定中容纳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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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调整，形成“变中求稳”“稳中有变”的运行机制。一方面，链主企业可在原有组织架构之外设

立小规模、目标导向、扁平化的任务窗口或“边缘单元”，承接高不确定性的研发任务，降低主流

程对新技术的路径约束。例如，类DARPA机构通常独立于常规部门，不纳入既有绩效考核体

系，在项目验证后才导入核心系统，借此将“变革行为”限定在可控范围内，激发创新动能而不

破坏原有秩序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变革过程中的跨部门内生阻力，可通过在创新链中组建跨

职能项目组增强不同业务单元的对接性。例如，以“前台—中台—后台”为分层基础，赋予中台

以横向整合职能，降低结构惰性带来的创新中断风险。

2.共益协同：多元主体的价值联结

共益协同策略旨在面向共同愿景，建立“目标—资源—利益”三位一体的可持续联结机制，

化解竞争与合作、集中与分散张力，推动创新链由碎片化连接走向系统性聚合，形成“命运共

同体”。
在目标协同方面，应在合作初期推动多元主体围绕共同任务进行开放性磋商，确立具备法

律效力的合作承诺。链主企业牵头制定任务总纲要，并设立合作备忘录，促使各类主体在合作

前期达成价值共识与任务意图的一致性，防止分散的重复性研发。此外，为防止“强主体设定目

标，弱主体被动跟随”，应鼓励各类主体在目标制定中表达实际需求，提升其目标输入权，在集

中统筹的同时保留分散视角的能动性，化解因目标不对称造成的集中与分散张力，也防止因目

标模糊或争夺主导地位引发的竞争失衡。

在资源互济方面，应构建跨组织的资源共享平台，形成多元投入、统筹调配的资源联结机

制。针对颠覆性技术前期资源需求大、周期长的特点，政府可联合链主企业、投资机构设立联合

资金池，同时鼓励弱势主体以知识、人员或数据资源等方式参投入局，通过平台连接分散节点，

提升资源流通效率。为防止强势主体垄断资源配置，应设计差异化投入规则，保障小微主体在

基础设施、实验平台与试点场景上的可获得性，防止部分研发单元因缺乏支撑而流于空转，缓

解创新链运行过程中因资源失衡而导致的集中与分散张力。

在利益共享方面，应围绕成果归属、价值评估与收益分配，构建以贡献为导向、鼓励有序竞

争的分配体系，改善竞争与合作悖论下创新链的脆弱性。例如，华为从都江堰得到启发，制定了

著名的“深淘滩，低作堰”战略，核心要义就是不断让利给创新链上的合作伙伴与用户，最终实

现6G等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在具体执行时，针对颠覆性技术成果估值模糊、周期漫长的特征，

应制定覆盖全周期的收益预案，并设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评估体系与商业化节奏相匹配。对

于阶段性成果，应明确贡献主体的归属权与后续分红权，强化持续激励。对于承担基础研究任

务的主体，可通过政府专项激励和后续项目优先权予以补偿，引导其持续参与。

3.枢纽统领：双“架构者”的生态治理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政府与链主企业作为资源统筹、制度设计与结构安排的“枢纽”
节点，能够有效治理竞争与合作、集中与分散、稳定与变革三类悖论。

政府作为制度性枢纽，是产业主导者、规则制定者和生态构建者，立足于国家全局发展的

视角，构建可持续的创新链协作框架。一方面要在重大科技任务上，设定统一的目标边界与行

动节奏，推动多元主体围绕公共问题形成共识，同步完善合规治理架构，定期识别和评估合规

风险并制定管理措施，引导创新主体在规则明确、底线清晰的基础上，开展更有序、更有效、更

充分的竞争，缓解任务冲突下的竞争与合作悖论；另一方面，在组织层面主导设立重点实验室

等高能级协作平台，整合信息流与资源流，缓解结构割裂带来的集中与分散悖论。在关键转型

期，针对既有的利益格局，则需要由政府出面打破僵局，帮助企业解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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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导传统路径有序退出，为颠覆性技术的培育和发展争取空间，从而缓解已有主流体系

被冲击所引发的稳定与变革冲突，推动新旧体系的有序过渡。

链主企业作为执行性枢纽，是具体攻关项目的决策者、组织者、价值分配者，基于其在产业

生态中的支配地位主导创新链的实际运行。首先，赋予链主企业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决策

方面更多权限，以其系统集成能力对创新链进行精准赋权与分工，统筹通用性与弹性空间，缓

解集中与分散悖论。其次，引导多主体形成阶段性合作共识，通过整体的统筹与中性的协调防

范资源争夺与成果归属不清，同时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增强创新活力，维持一种机会相对均等

的“竞合”平衡。例如在商业船员计划中，NASA采取“赛马”竞争择优的方式，让大公司与小公

司、老牌企业与新创企业同台竞争。此外，在变革引导方面，基于前沿趋势适时调整既有架构，

统筹好新旧项目的承接与退出节奏，推动创新链自我修复与制度更新，支撑创新任务在稳定与

变革的交织演化中持续推进。

 五、  进一步讨论：治理策略的内在逻辑

本文提出的悖论治理策略回答了“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应对持续存在的悖论，有必要从其

“凸显”的源头进一步去提炼“治理策略为什么会生效”的作用机理。本文发现，通过作用于运作

层面悖论和战略层面悖论的凸显条件（多样性、变动性、稀缺性），治理策略突破了一维空间局

限，推动了多对矛盾要素的平衡、协同与融合，从而将消极的创新困境转化为积极力量，构建出

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创新链，由此揭示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治理策略所蕴

含的两个内在逻辑，如图4所示。

（一）从静态取舍逻辑到动态重组逻辑

在静态取舍逻辑下，面对长期与短期、探索与利用、商业与社会三种战略层面悖论，往往选

择悖论的一端，但以损失另外一端为代价，从而导致注意力始终向矛盾关系的一端偏移，即面

对技术路线的动态与发散，只做出某一种方向取舍，且不能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调整，这会极大

地增加方向性错误发生的风险，使创新陷入困境。而在动态重组逻辑的主导下，通过组合平衡、

阶段聚焦和敏捷开放，在诸多维度上突破了多样性、变动性和稀缺性约束，促进矛盾要素的兼

容和转化，实现创新链规划有效。

“动态”意味着具备视情境变化快速跟进和灵活迭代的行动能力，能够拓展搜索来源，进行

资源的重新配置、工作重心的灵活转换和适时调整，而非将悖论视作可一次性解决的静态机械

化问题。尽管行动路线不可精确预设，但技术进展和市场需求螺旋式共演可以提供创新发生的

原始动力并营造可供其自由演化的生态，最终使整个创新链系统获得质变，以促进颠覆性创新

的涌现。“重组”并非指技术方向与行动方案的绝对化组合，而是突破单一价值视角，在更长时

期和更广维度的复杂系统中，根据关键要素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重新组合战略目标和行动

方案，基于此进行系统布置、整体布局和超前部署，拓展各类“两难问题”的解决空间，以实现冲

突目标转化（长期与短期、探索与利用）和多元价值平衡（商业与社会）。

此时，面对“市场需求多样性”和“科技路线变动性”，由于国家战略性产业需求的先导性作

用和创新主体对技术方向敏捷的监测和迭代，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效的顶层规划，即对

“长期与短期”“探索与利用”进行“并行／侧重”的跨期重组，缓解时空配置冲突，分散路线性风

险。同时，原来被“能力和市场机会稀缺性”所限制的可行性范围被极大地扩展，在创新链中能

够实现多元目标的融合统一与互相促进，在技术探索之外还扩大了商业与社会问题的求解空间，

赋予颠覆性技术创新更广阔的实践场域和更丰富的价值意蕴。战略层面的悖论从凸显到隐匿。

（二）从分散式竞合逻辑到中心化共生逻辑

在分散式竞合逻辑下，面对集中与分散、竞争与合作、稳定与变革三对运作层面悖论，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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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创新主体的合作“因利而聚，利尽则散”，难以实现协同高效的稳定联结。而在中心化共生

逻辑的主导下，通过模块重构、共益协同和枢纽统领，多样性、变动性和稀缺性的负向影响被削

弱，矛盾力量趋向平衡和协同，实现创新链运行畅通。

“共生”意味着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可持续的互惠关系，围绕共同目标进行协作和演化。在

这一逻辑下，多元主体突破组织边界，互相嵌入以获取互补资产，实现双向赋能和互促共进。随

着正外部性收益和协同效应的增加，主体之间的竞争性矛盾得以缓解，逐步打破过去的松散型

项目合作方式，以整体增益为共同目标，建立战略性、长期性的深度关联和利益绑定，形成“目
标协同、资源互济、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中心化”强调政府和链主企业作为整个生态的“超级

枢纽”，能够有效影响和控制创新链，实现创新分工的统筹协调、创新要素的有机配置和创新风

险的有效防范，充分带动各类主体有效参与、优势互补，使创新链在集中管理的同时而不丧失

活力，形成具有动态适应能力与战略更新能力的有机结构，将组织之间分散的单一节点优势转

化为系统性优势，提升创新链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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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颠覆性技术创新悖论治理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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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主体多样性”意味着在共同目标、标准和规范下，创新能力的多样互补和有序授权；

“组织架构变动性”体现为在总体架构明晰、流程有序的蓝图下，链式结构的动态融合；“资源稀

缺性”因创新链对外部资源的吸取与整合以及链上创新要素的聚集流动和优化配置得到缓解。

在明确的规则下，“剩余价值稀缺性”鼓励了差异化的良性竞争，同步驱动主体间在更高战略层

次上进行合作，共享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红利。运作层面的悖论从凸显到隐匿。

 六、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共同聚焦

的重大议题。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何困难？如何对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的悖论进行治理？这是本文

讨论的中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随着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多样性、变动性和稀缺性显著加

剧，悖论要素之间的张力愈发增强，促使悖论从隐匿状态变为凸显状态。其次，本文提出了颠覆

性技术创新情境中的6个悖论类型归属于运作层面悖论和战略层面悖论2种悖论集合，创新链

规划失灵和运行受阻是悖论凸显的消极后果。由此提出，各类悖论的广泛存在是导致颠覆性技

术创新失败的成因。最后，通过中心化共生逻辑和动态重组逻辑下的6种治理策略，能够平衡、

整合和协同创新链中的多重悖论，将消极困境转化为积极力量，体现为创新链规划有效和运行

畅通，形成价值创造的正向循环，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国内外创新管理领域的一大热点，

但“为何其成功率低?”的原因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从多重悖论的呈现对此进行深入解

读，回答了“什么使颠覆性技术创新囿于困境?”，为未来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

与思路。第二，将悖论理论扩展到创新的战略管理（SMI）研究中，丰富了悖论识别和治理研究

的情境化应用。在以往研究中，对于SMI文献和悖论理论如何关联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Schulte，2022），悖论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尚未针对颠覆性技术创新进行解构。本文识别了颠

覆性技术创新中的悖论类型，丰富了一些学者呼吁的“定性研究中的新悖论”（Niesten和Stefan，
2019；Cunha和Putnam，2019）。相较于现有悖论治理研究的单一视角，本文提出的悖论治理模

型充分体现了系统性思维。除此之外，Schad和Bansal（2018）批评了现有悖论研究的知识偏见，

认为当前的研究倾向于关注显著感知到的张力关系，而忽略了更多的潜在张力关系。本文对此

有所回应，即通过揭示凸显条件如何强化张力，展现了悖论“潜在和凸显”的转化机制。第三，批

判观点认为，现有颠覆性创新研究过分强调商业模式与进入战略而忽略了“技术”的重要作用，

致使研究走向愈发“泛化”的方向（曲冠楠等，2023）。本文将创新链作为基础框架，同时考虑技

术特征和市场特征，相较于传统的颠覆性创新研究（产品改进、商业模式），突出其技术转化、对

主流技术的替代、产生变革性影响等，弥补了技术视角的缺位（Capponi等，2022；刘海兵等，

2023），对于创新链效能提升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技术—组织—环境” （TOE）三个方面提出如下实践建议。首先，在

技术规律的认知上，颠覆性创新包含了从技术走向市场并创造出商业价值。因此，要以市场需

求与应用场景牵引技术方向，建立市场导向型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形成“科学、技术与产业”
互促的正向循环，推动技术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其次，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上，深化科研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探索适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构建多主体价值共创的融通创

新模式，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最后，在制度环境的建设上，将包容、开放以及动态转化的悖论

思维科学运用到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之中，把握历史机遇、健全科技

体制、优化创新生态，催生更多颠覆性技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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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kelihood of failure in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mains remarkably
high,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uch innovation dilemmas have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addressed. Adopting paradox as a meta-theoretical le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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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e “Enlisting and Leading” System Improve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Study Based on the Multi-period

DID Method

Yang Xingquan1,2,  Gong Hongxi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China；2.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this paper takes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rkets from 2013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uses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Enlisting and
Leading” syste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listing and Leading” system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by gathering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stimulating innovative potential.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risk of patent litigation is lower, the intensity of cross-regional enlistment is higher, the supply of local
talents is greater, and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is weaker. In addition, the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TFP of enterprises while promoting innov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study of the micro-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Enlisting and Leading”
system,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vitality from a macro-control perspective and address “bottleneck”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Key words:  “Enlisting and Le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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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logi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intrinsic logic therein. Specifically, the inherent plurality,
change, and scarcity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constitute the conditions rendering
paradoxes salient. Subsequently,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sets of paradoxes—strategic paradoxes and
operational paradoxes—along with their specific constituent types, and posits that innovation failure
represents the adverse consequence of salient paradoxes. Furthermore, through governance strategies,
contradictory elem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thereby enabling the resolution of
innovation dilemmas. The findings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Key words: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dilemma;  paradox governance; 
innovation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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